关于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城镇燃气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，对加快国民经济发展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、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至关重要。天然气作为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，是城镇燃气发展的首选气源，推广利用天然气是调整能源结构、促进节能减排、改善城乡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为优化黄山市城乡能源消费结构，构建安全稳定、智能高效、绿色低碳的燃气供应保障体系，支撑黄山市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，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、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新高地、长三角绿色发展示范区、安徽省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我局牵头开展了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编制工作。

二、起草过程和协调情况

（一）起草过程

本次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的起草，主要以国家、省市出台的相关文件为依据，结合黄山市实际情况，委托杭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编制。2025年5月30日，召开规划启动会议，编制单位开始收集整理资料。9月22日，形成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（初稿），在内部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。10月29日和11月3日，分别在黄山区和徽州区组织召开征求意见会，根据反馈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。11月7日，形成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征求屯溪区、黄山区、徽州区政府，高新区管委会及市直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并进一步修改完善。12月2日，形成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（评审稿）。12月5日，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，《黄山市城镇燃气专项规划（2025-2035年）》（评审稿）经专家评审予以通过。
（二）主要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
4.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；

5.《安徽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；

6.《黄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7.《黄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；

8.《城镇燃气规划规范》（GB/T51098-2015）；

9.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（GB50028-2006）（2020年修订版）。

三、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

本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安徽省委省政府、黄山市关于燃气事业发展的相关要求，充分发挥燃气在改善人居环境、完善城市功能、优化能源结构、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深入挖掘黄山市燃气发展潜力，构建安全、高效、绿色、智能的燃气供应体系。规划成果包括规划说明、规划文本和图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 总论，包括规划组成、适用范围、规划期限、指导思想、规划原则、总体目标等。

第二章 燃气现状与评价，包括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的气源现状、基础设施建设及利用现状、发展评价等。

第三章 规划天然气气源，包括气源规划原则、供应方式、气源规划及气源基本参数等。

第四章 天然气市场规模，包括用户类别、发展原则、市场需求预测、调峰储气等。

第五章 天然气输配系统，包括输配系统规划原则、储气调峰和应急气源规划、输配系统压力级制、组成及总体供气方案等。

第六章 加气站规划，包括发展思路及汽车加气站布点等。

第七章 液化石油气供应系统规划，包括用气量测算、储配站规划布局、瓶装供应站规划布局等。

第八章 燃气安全规划，包括提高气源安全性、工程质量、安全供气、用气安全的措施及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。

第九章 后方设施及用地规划，包括管理调度中心、抢险维修中心、客户服务中心及规划用地等。

第十章 规划的实施计划，明确规划实施的主要项目及实施期限。

第十一章 环保及消防，包括环保措施、环境应急预案及消防保障措施等。

第十二章 投资估算，包括工程概述及近远期建设投资估算。

第十三章 规划保障措施，包括加强组织领导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、强化行业管理、调整用气结构等保障措施。



